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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飼養犬貓，可進行計畫性動物保護教育，學童與動物培養出來的道德情感和行為，擴及同

儕互動的關係，同時結合生命教育，改善師生互動、提升公民教育、環境教育及培養學生人格

成長，多方面同時學習。 

三、爰建請教育部會同農委會結合地方政府與動保團體的力量，推廣校園動保生命教育，同

時研議將認養校犬結合生命教育，列為校務評鑑指標加分項目，透過認養流浪動物，教育學童

對待動物生命的態度，以期減少民眾棄養，有效從源頭解決流浪動物的問題。 

提案人：王育敏 

連署人：楊玉欣  徐少萍  吳育仁  林鴻池  蘇清泉  

陳鎮湘  李貴敏  呂學樟  邱文彥  詹凱臣  

許淑華  林滄敏  蔡正元  陳根德  李桐豪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一案，請提案人羅委員淑蕾說明提案旨趣。 

羅委員淑蕾：（14 時 2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1 人，有鑑於近期登革熱疫情肆虐外，此時

節階段也是腸病毒感染的高峰期。尤其，開學後大大增加了腸病毒在校園間傳播與傳染的機會

，新北市的土城、三峽已經列入重症風險區。因此，本席等提案建請行政院要求教育部及相關

單位加強落實對於腸病毒預防的宣傳工作。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一案： 

本院委員羅淑蕾等 11 人，鑑於近期登革熱疫情肆虐外，此時節階段也是腸病毒感染的高峰期間。

尤其，開學後大大增加了腸病毒在校園間傳播與傳染的機會，新北市的土城、三峽已經列入重

症風險區。爰此，本席等提案建請行政院要求教育部及相關單位加強落實對於腸病毒預防的宣

傳工作。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去年此時腸病毒疫情，共有 12 班被迫停班停課，更有 24 人被列為腸病毒重症案例。與去年

同期相較，雖然今年開學後的腸病毒疫情較為緩和，但仍不能掉以輕心。 

提案人：羅淑蕾 

連署人：邱文彥  陳碧涵  簡東明  羅明才  呂學樟  

陳淑慧  盧秀燕  楊玉欣  蔣乃辛  王惠美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二案，請提案人吳委員育昇說明提案旨趣。 

吳委員育昇：（14 時 3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23 人，有鑒於犯罪分子、飆車族以「非管制

品」信號彈作為攻擊武器，類似案件層出不窮在社會新聞版面，許多民眾向本席陳情，認為信

號彈對社會秩序與公共安全已造成危害。根據警政署統計，過去兩年信號彈被當做攻擊武器事

件，幾乎每月發生 1 件，本席認為已嚴重侵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信號彈」一般民眾不會持

有，其主要使用大宗為作業漁船，依交通部規定「信號彈」是作業漁船必備的求生器具，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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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過期信號彈回收機制不夠完善，除了內政部警政署應加強臨檢勤務外，本席等建請行政院應

跨部會整合內政部、交通部、農委會與財政部共同檢討在「非管制品」信號彈前提下，如何強

化信號彈管理機制，若信號彈問題持續惡化，應研擬將信號彈列為「管制物品」，以保障人民

生命及財產安全。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二案： 

本院委員吳育昇等 23 人，有鑒於犯罪份子、飆車族以「非管制品」信號彈作為攻擊武器，類似案

件不斷出現在社會新聞版面，許多民眾向本席陳情，認為信號彈對社會秩序與公共安全已造成

危害。根據警政署統計，過去兩年信號彈被當做攻擊武器事件，幾乎每月發生 1 件，本席認為

已嚴重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信號彈」一般民眾不會持有，其主要使用大宗為作業漁船，

依交通部規定「信號彈」是作業漁船必備的求生器具，但目前過期信號彈回收機制不夠完善，

除了內政部警政署應加強臨檢勤務外，本席等建請行政院應跨部會整合內政部、交通部、農委

會與財政部共同檢討在「非管制品」信號彈前提下，如何強化信號彈管理機制，若信號彈問題

持續惡化，政府應研擬將信號彈列為「管制物品」，迅速採取妥適作為，以防範信號彈危安事

件發生，讓民眾免於恐懼，進而保障人民生命及財產安全。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102、103、104 年持信號彈為犯罪工具之刑事案件發破數統計表 

年度 發生（件） 破獲（件） 

102 年 12 12 

103 年 15 15 

104 年 1 至 6 月 19 17 

合計 46 44 

二、一般民眾除有特殊目的，原則上家家戶戶不會擁有信號彈。「一般信號彈」，係以產生

瞬間之亮光火焰作為信號或警示之用，以標定求救位置，為戶外活動之急難聯繫救援之用途，

具有「保護拯救生命」之「特別重要公益」目的或用途，故船舶、航空器運輸業或從事海上、

登山活動之民眾才有持有信號彈之需求。 

三、據警政署向本席答覆內容顯示：一般信號彈係以產生瞬間之亮光火焰（部分須配合特定

發射器，方得擊發），而進入短暫之燃燒狀態，其性質上與爆竹、煙火相同。依一般社會常情

，發射時將產生高溫、高熱，若直接朝人體發射將造成灼傷或其他傷害等情事。 

提案人：吳育昇 

連署人：邱文彥  楊玉欣  陳鎮湘  詹凱臣  吳育仁  

林鴻池  王育敏  林滄敏  呂學樟  盧嘉辰  

鄭天財  費鴻泰  徐少萍  蔣乃辛  林德福  

陳根德  丁守中  楊瓊瓔  徐志榮  楊麗環  


